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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位〔2014〕 17号

关于开展 zO⒕ 年学位授权点

专项评估工作的通知

各省
`自
治区、直辖市学位委员会 ,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,中 国

科学院大学,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,中共中央党校学位评定委

员会 ,中 国人民解放军学位委员会 ,各学位授予单位 ,国 务院学位

委员会学科评议组,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:

根据《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》(学位(2014〕 4号 )和《关于

开展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的通知》(学位〔2014〕 16号 )要求 ,

现就⒛14年 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工作通知如下 :

一、评估范围

⒛09年一⒛11年获得授权的学术学位授权点和专业学位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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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点(不含⒛11年以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点为基础增列的一级学科

学位授权点、⒛11年一⒛12年按照《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
目

录(2011年 )》对应调整的学术学位授权点和服务国家特殊需求
人

才培养项目),名 单见附件。

二、评估组织

专项评估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 ,委托国务院学位

委员会学科评议组(以 下简称
“
学科评议组

”
)和全国专业学位研

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(以 下简称
“
教指委
”
)组织实施。

三、评估内容

专项评估主要是检查学位授权点研究生培养体系的完各性 ,

包括师资队伍(队伍结构、导师水平 )、人才培养
(招 生选拔、培养

方案、课程教学、学术训练或实践教学、学位授予)和质量保
证 (制

度建设、过程管理、学风教育)等 。具体评估指标与内容 ,由 学
科

评议组和教指委结合人才培养特点分别制订。

四、评估方式

专项评估采取通讯评议或会议评议的方式进行 ,一般不进校

评估。学科评议组或教指委认为确有必要的,可选择部分学位授

权点进行实地考察。

五、评估程序

1.学科评议组和教指委根据本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的实际 ,

按照本通知要求 ,研究制订专项评估工作方案 ,内容应包括评估
方

式、评估指标与内容、材料报送和评估安排等 ,由 国务院学位委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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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办公室转发相关学位授予单位。 Ⅱ
2.学位授予单位按照专项评估工作方案的要求 ,撰写评估材

料。评估材料、培养方案和质量保证制度等材料 ,通过
“
全国学位

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信息平台
”
向社会公开。‘

3.学科评议组和教指委可以组织学科评议组成员或教指委委

员对部分学位授权点进行实地考察。实地考察方案和单位名单 ,

由学科评议组和教指委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确定。实地考

察费用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统一安排 ,评估专家不得收取

被考察单位的礼金和纪念品等。

4.学科评议组和教指委根据《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》、学位

授予单位有关材料和实地考察情况,对学位授权点进行评议。采

取通讯评议的,可 以使用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的网

上评议平台进行。

5.学科评议组成员和教指委委员在认真评阅材料后,对学位

授权点进行表决 ,表决结果分为
“
合格
”
和
“
不合格
”
。

6.学科评议组和教指委根据《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》和专

家表决结果 ,对学位授权点提出处理意见,并于⒛15年 11月 sO

日前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。

六、结果处理

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汇总评估结果 ,报 国务院学位委员

会审批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根据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结果 ,分别

做出继续授权、限期整改或撤销学位授权的处理决定。处理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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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社会公开。

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是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的重要内容 ,是

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监督的重要手段 ,对保证学位授权点和研究

生教育质量具有重要作用。各学科评议组、教指委和学位授予单

位要高度重视 ,认真组织,确保评估工作取得实效。对评估过程中

存在弄虚作假和违反评估纪律的单位或个人 ,将按照有关规定严

肃处理。

附件 :专项评估学位授权点名单(分学科、专业学位类别、学

位授予单位 )

鼙蹯 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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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:

学位授予单位

浙江理工大学

专项评估学位授权点名单

专业学位授权点名单

代码 名 称
1251 工商管理

1351   艺术

级别

硕士

硕士


